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68號

原      告  金埕投資有限公司（原名稱：高田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靖茲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川鼎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徐朝芳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壹拾柒萬

零貳佰元，及自民國（下同）一一五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供擔保柒拾貳萬參仟元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川鼎

建設有限公司如以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川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被

告徐朝芳於111年12月17日以「有沒有興趣合作一個建案，5

000兩年賺0000-0000，透天的，竹南台積電旁邊」等語為

由，向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蔡靖茲邀約投資苗栗縣竹南鎮之富

比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有LINE對話截圖可憑（卷第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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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雙方約定以公司名義合作系爭建案，由原告出資4,00

0萬元，投資期間2年，投資報酬之計算方式則為自112年9月

1日起至使用執照取得後6個月止，按系爭建案「實際成交總

金額」3%計算（下稱系爭報酬條件）。

㈡、原告已於112年4月17日匯款1,200萬元、及於112年6月13日

匯款2,800萬元，均匯入被告徐朝芳指定之個人帳戶。被告

徐朝芳則簽發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面額1,200萬元之遠期

支票1紙及到期日為114年6月12日面額2,800萬元之遠期支票

1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予原告，作為返還出資額本金4,000

萬元之擔保，系爭擔保支票之到期日均為原告匯款日後2年

即明。被告徐朝芳另於112年8月27日提出未用印之「乙方：

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亦為被告徐朝芳）為立合

約書人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甲）予

原告，系爭契約甲並載有系爭報酬條件。上情有匯款單、系

爭支票照片、系爭契約甲可佐（卷第23-27、91-93頁）。

㈢、投資期限屆滿後，原告已兌領被告徐朝芳簽發之系爭擔保支

票4,000萬元無誤。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日期為113年11月

26日，加計6個月後即為114年5月26日。兩造於114年9月間

開始進行結算時，因涉及兩造公司之會計師作帳、發票報稅

等問題，需要有合約書為憑，被告徐朝芳再於114年10月13

日交付更新版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乙），立合約書人自「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更改為

「乙方：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即被告川鼎公司，契約日期則

倒填仍維持在112年9月1日，系爭報酬條件亦不變，原告及

被告川鼎公司並於系爭契約乙用印，有系爭契約乙可證（卷

第33-35頁）。

㈣、經原告於實價登錄網站查詢，系爭建案於原告投資期間已成

交15戶，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

共15筆，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結果可證（卷

第39頁）。詎料實際進行結算時，兩造對於投資報酬金額發

生爭議，被告徐朝芳僅核算系爭建案其中12戶，銷售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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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360,000元之3%投資報酬即8,650,800元予原告（計算

式：288,360,000元×3%＝8,650,800元），被告川鼎公司並

簽發2紙支票面額各4,325,400元予原告兌領，此有支票影

本、存摺內頁影本、被告川鼎建設提供予原告之銷售總表為

證（卷第29、37頁）。

㈤、經原告核對，被告徐朝芳漏算系爭建案B棟3號、B棟2號、A

棟5號（下稱系爭3戶），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共7,234萬

元，有實價登錄資料為憑（卷第39、47頁）。是以，被告川

鼎公司尚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

酬即2,170,200元（計算式：72,340,000元×3%＝2,170,200

元）。

㈥、因系爭建案乃被告徐朝芳出面邀約原告投資，原告所投資4,

000萬元亦係匯至被告徐朝芳私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又係以

其個人名義簽發系爭支票作為返還投資款之擔保。是以，系

爭報酬條件亦可能存在於原告與被告徐朝芳間，故備位聲明

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

報酬即2,170,200元。

㈦、被告川鼎公司、徐朝芳（下合稱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建案共

有兩種投資方案，兩造最終折衷協議以卷第37頁之12戶銷售

總表（下稱系爭總表）作為給付原告報酬之依據云云。惟系

爭總表為被告單方面製作，原告並未同意，亦非系爭契約乙

之「附件」，此觀系爭總表並無原告用印，且無騎縫章即

明。又被告迄今未提出所謂有兩種投資方案證據，以及原告

同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依據之證據；再者，原告於11

4年10月間赴被告川鼎公司領取投資報酬支票時，即當場向

被告川鼎公司會計即訴外人蔡美雪質問為何只以12戶計算報

酬？蔡美雪則回稱是依被告徐朝芳跟她說算哪幾戶的，有當

日對話錄音譯文可證（卷第101頁），可見原告自始未同意

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計算之依據。

㈧、爰依系爭契約乙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卷第161-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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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⑵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公司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

訴訟費用由被告徐朝芳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不爭執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間之契約爭議；系爭契約

乙形式上真正；系爭契約乙實際簽約日期為114年9月，但倒

填為112年9月1日（卷第54-55、79、140頁），惟否認兩造

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及被告尚積欠原告2,170,200元

報酬未給付。

㈡、被告徐朝芳於112年4月間向蔡靖茲口頭說明時，係提出兩種

投資方案：其一為以投資總金額為準，每年有10%利潤，投

資兩年期滿後，無論系爭建案銷售情形，均可取回本金及2

0%之利潤；其二為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成結案後進行結算，

利潤為投資總金額之30%，蔡靖茲選擇方案二進行投資。詎

料蔡靖茲於114年4月間突向被告徐朝芳表示因原告所投資之

4,000萬元另有他用，無法待系爭建案結案後再取回等語，

要求立即取回本金4,000萬元，被告徐朝芳因而向蔡靖茲表

示若要於投資滿兩年即取回本金，只能改為以方案一之方式

給付報酬，即兩年利潤800萬元（計算式：4,000萬元×10%×2

年＝800萬元）。然而，原告取回本金後，卻要求被告徐朝

芳提高利潤至900萬元，經兩造多次協商，於114年9月間取

得共識，折衷以系爭契約乙第4條之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

務費2%之形式上約定，及系爭契約乙後方所附之系爭總表12

戶計算原告之報酬為8,650,800元。

㈢、114年10月5日被告徐朝芳與蔡靖茲間下列LINE對話訊息（下

稱系爭訊息，卷第135頁），可徵系爭契約乙內容只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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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非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

　　徐朝芳徐朝芳：⒈合約當初是給你的會計師看的，這樣的合約你公

司是否能開出這發票，你在好好想一想。⒉本金我沒拖欠。

⒊您要提早結案，我按其他人投資的方式給。⒋上次妳說的

數字我已經盡量給了。

　　蔡靖茲蔡靖茲：關於第一點，我問會計師！第三點的提早結案延伸

我們的認知落差，因為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

錢只有算12戶。

　　徐朝芳徐朝芳：合約書範本當初是給會計師，看你公司能開發票的

名目，不是你能分到的金額。

　　蔡靖茲蔡靖茲：112年4月、6月共投資你富比琚建案4,000萬元，因

家人和會計師都要求要合約書，你才拿來我住家2樓的。

　　徐朝芳徐朝芳：為何妳手上沒有正式的合約書。

㈣、至於系爭契約甲，僅係提供予原告會計師參考之例稿，其上

未有雙方用印，立合約書人亦非被告川鼎公司、甲乙雙方書

寫相反等錯誤，顯非正式之契約；且系爭建案至114年6月止

已成交15戶，是原告隨時可查詢之資料，被告根本不必隱

瞞，然原告於114年9月間在系爭契約乙上用印，並接受以系

爭總表12戶之實際銷售總金額計算其報酬並領取報酬支票，

足見原告確係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而被告川鼎

公司已付清。

㈤、退步言之，縱依系爭報酬條件計算原告之利潤，原告亦不得

再向被告請求2,170,200元，蓋因系爭建案係於113年11月20

日取得使用執照（卷第61頁），加計6個月後，原告投資期

間之終止日應為114年5月20日，而系爭建案之A8、A11、A

2、A6、A5等5戶斯時尚未點交，有上開5戶之房屋點交證明

單可佐（卷第65-73頁），被告川鼎公司已超額給付原告報

酬。　

㈥、答辯聲明：⑴原告先位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卷第145-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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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經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用印，實際

簽立日期為114年9月間；系爭總表上並無如同系爭契約乙一

般由兩造用印或蓋騎縫章；原告就系爭建案共投資4,000萬

元，並已取得被告川鼎公司以系爭總表12戶銷售總金額3%計

算之報酬8,650,8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

約乙、系爭總表、存摺內頁等在卷可稽（卷第29-37頁）。

而系爭總表上並無騎縫章及兩造用印，僅有被告川鼎公司之

統一發票專用章，亦經原告當庭提出原本供本院核閱無訛

（卷第140頁），故此部分事實應堪先予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應依系爭報酬條件給付

原告以系爭建案15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但實際

僅以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應再給付原告系爭3戶之報酬2,1

70,200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

件爭點厥為：⑴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抑或與被告徐朝芳成

立投資契約？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有與原告達

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⑶若有，則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

朝芳是否尚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之報酬？

㈢、就爭點⑴，本院審酌被告並不爭執本件係公司與公司間之投

資契約爭議，且系爭契約乙用印之立合約書人為原告及被告

川鼎公司，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起造人亦為被告川鼎公司，

足見蔡靖茲及被告徐朝芳僅係代表各自之公司進行交易，是

以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建案成立投資契約應可認

定。

㈣、就爭點⑵，本院基於以下證據及理由，認被告川鼎公司與原

告已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倘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他

方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使法院就該待證事

實所得之心證度，降至證明度之下，而回復至待證事實未經

證立之狀態，或另證明與待證事實不相容之別一事實，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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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得於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

事實之真偽後，據以為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2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已提出系爭契約乙、

系爭總表原本、原告已受領按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

酬，以證明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

且系爭總表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堪信原告已有適當之證

明。被告川鼎公司欲否認原告之主張，自應提出原告同意其

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之反證。

　⒉首查，⑴原告係於112年4月17日及112年6月13日分2次匯付

投資款共4,000萬元。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後，除傳送

匯款單予被告徐朝芳確認外，同時提醒被告徐朝芳「董事

長，再麻煩你擬定合約喔!」被告徐朝芳亦於112年8月27日

以LINE傳送系爭契約甲內容予原告閱覽（卷第27、97頁），

並以被告徐朝芳所擔任負責人之另一家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

義為簽約人。⑵114年10月9日上午，被告川鼎公司會計人員

蔡美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靖茲之LINE對話中，蔡美雪要求

原告所開立之發票須以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買受人並告

以永勗公司之統一編號00000000，以利永勗公司報稅。同日

下午，蔡美雪即告知蔡靖茲「蔡姐，你那會計師若沒問題，

發票幫我改開川鼎建設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卷第11

5-119頁）。⑶系爭契約甲及乙，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⑷由上⑴⑵⑶，可以推知，原告投資之初，早在112年8月27

日被告徐朝芳即承諾按系爭報酬條件給付，至於要以永勗公

司名義或者以川鼎公司名義，為被告內部稅務考量。系爭契

約甲非如被告徐朝芳所抗辯僅係供原告會計師試算可否作帳

之用，應含有與蔡靖茲確認投資報酬計算方式之真意，雙方

才會於114年9月結算時以被告川鼎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甲之

內容補簽正式之系爭契約乙。

　⒊復依系爭契約乙內容，並參酌苗栗縣政府於113年11月26日

核發之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卷第61頁），應認被告川鼎公司

應給付原告系爭建案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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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成交總金額3%（即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報

酬，與原告主張之系爭報酬條件相符。至被告川鼎公司抗辯

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乙擔任管理、監造、交屋等事務，服務

費亦非投資利潤云云，惟此應係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為方便

作帳、規避賦稅等考量而於契約文字上所為之潤飾，不妨礙

認定此為雙方就系爭建案投資報酬之約定。否則何以被告川

鼎公司不按兩造最後協商決定之總金額修正系爭契約乙，反

而願按12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予原告？又何以不

約定按固定金額例如800萬元、或850萬元、或900萬元給付

之？

　⒋被告川鼎公司固抗辯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原告嗣後

已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云云，然此應由被告川鼎公

司舉證已如前述，惟被告川鼎公司僅提出系爭訊息（卷第13

5頁）為證據。經本院細繹系爭訊息內容之前面另外3則訊息

（卷第133頁），

　　蔡靖茲：理事長早安，關於投資回潤的事，我想我們約個

時間坐下來喝個咖啡聊一下，不知可行嗎？

　　徐朝芳：其實就是金額認知上的問題。

　　蔡靖茲：對！我想我們認知上有落差…。

　　可見被告徐朝芳提出系爭訊息前，即明知原告與之就回潤金

額認知有落差。若果原告選擇被告所辯稱之第二種投資方案

（即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結後始返還本金及給付利潤），被

告徐朝芳何須向蔡靖茲稱「本金我沒拖欠」，且雙方就「提

早結案」一詞以及系爭契約乙之內容是否即為分潤之約定亦

有爭執，蔡靖茲並向被告徐朝芳抗議「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

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再者系爭總表並無系爭契

約乙之騎縫章或兩造用印亦如前述，若果系爭總表為系爭契

約乙之一部分，在同時作成情況下，系爭總表應蓋用與系爭

契約乙相同之印鑑，豈有另蓋被告川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

之理。是以，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均不能作為原告選擇第二

種投資方案以及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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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從而，原告就其主張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

意，已有適當之證明，應可採信。而被告川鼎公司雖否認原

告上開主張，然所提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證明力不足。

㈤、就爭點⑶，系爭報酬條件係約定以系爭建案112年9月1日起

至114年5月26日止「實際總成交金額」3%計算服務費，故與

系爭建案每一戶何時「點交」與買受人無涉。而系爭建案實

價登錄資訊顯示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

日之間者共15戶，不論按投資2年觀之，或按取得使用執照

後6個月內觀之，均係成交15戶，總金額360,700,000元，有

實價登錄查詢可憑，則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10,821,000

元之報酬（計算式：360,700,000×3%＝10,821,000元），然

被告川鼎公司僅給付原告8,650,800元之報酬，是以，原告

向被告川鼎公司請求給付剩餘之報酬2,170,200元（計算

式：10,821,000元-8,650,800元＝2,170,200元），即屬有

據。

㈥、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乙，請求被告川鼎公司給付2,170,2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9日（回證卷第5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就備位之訴即無庸續

予論斷，附此敘明。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

不合，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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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68號
原      告  金埕投資有限公司（原名稱：高田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靖茲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川鼎建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徐朝芳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及自民國（下同）一一五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供擔保柒拾貳萬參仟元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如以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川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徐朝芳於111年12月17日以「有沒有興趣合作一個建案，5000兩年賺0000-0000，透天的，竹南台積電旁邊」等語為由，向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蔡靖茲邀約投資苗栗縣竹南鎮之富比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有LINE對話截圖可憑（卷第89頁），雙方約定以公司名義合作系爭建案，由原告出資4,000萬元，投資期間2年，投資報酬之計算方式則為自112年9月1日起至使用執照取得後6個月止，按系爭建案「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下稱系爭報酬條件）。
㈡、原告已於112年4月17日匯款1,200萬元、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2,800萬元，均匯入被告徐朝芳指定之個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則簽發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面額1,200萬元之遠期支票1紙及到期日為114年6月12日面額2,800萬元之遠期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予原告，作為返還出資額本金4,000萬元之擔保，系爭擔保支票之到期日均為原告匯款日後2年即明。被告徐朝芳另於112年8月27日提出未用印之「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亦為被告徐朝芳）為立合約書人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甲）予原告，系爭契約甲並載有系爭報酬條件。上情有匯款單、系爭支票照片、系爭契約甲可佐（卷第23-27、91-93頁）。
㈢、投資期限屆滿後，原告已兌領被告徐朝芳簽發之系爭擔保支票4,000萬元無誤。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日期為113年11月26日，加計6個月後即為114年5月26日。兩造於114年9月間開始進行結算時，因涉及兩造公司之會計師作帳、發票報稅等問題，需要有合約書為憑，被告徐朝芳再於114年10月13日交付更新版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乙），立合約書人自「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更改為「乙方：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即被告川鼎公司，契約日期則倒填仍維持在112年9月1日，系爭報酬條件亦不變，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並於系爭契約乙用印，有系爭契約乙可證（卷第33-35頁）。
㈣、經原告於實價登錄網站查詢，系爭建案於原告投資期間已成交15戶，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共15筆，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結果可證（卷第39頁）。詎料實際進行結算時，兩造對於投資報酬金額發生爭議，被告徐朝芳僅核算系爭建案其中12戶，銷售總金額288,360,000元之3%投資報酬即8,650,800元予原告（計算式：288,360,000元×3%＝8,650,800元），被告川鼎公司並簽發2紙支票面額各4,325,400元予原告兌領，此有支票影本、存摺內頁影本、被告川鼎建設提供予原告之銷售總表為證（卷第29、37頁）。
㈤、經原告核對，被告徐朝芳漏算系爭建案B棟3號、B棟2號、A棟5號（下稱系爭3戶），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共7,234萬元，有實價登錄資料為憑（卷第39、47頁）。是以，被告川鼎公司尚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即2,170,200元（計算式：72,340,000元×3%＝2,170,200元）。
㈥、因系爭建案乃被告徐朝芳出面邀約原告投資，原告所投資4,000萬元亦係匯至被告徐朝芳私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又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發系爭支票作為返還投資款之擔保。是以，系爭報酬條件亦可能存在於原告與被告徐朝芳間，故備位聲明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即2,170,200元。
㈦、被告川鼎公司、徐朝芳（下合稱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兩造最終折衷協議以卷第37頁之12戶銷售總表（下稱系爭總表）作為給付原告報酬之依據云云。惟系爭總表為被告單方面製作，原告並未同意，亦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此觀系爭總表並無原告用印，且無騎縫章即明。又被告迄今未提出所謂有兩種投資方案證據，以及原告同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依據之證據；再者，原告於114年10月間赴被告川鼎公司領取投資報酬支票時，即當場向被告川鼎公司會計即訴外人蔡美雪質問為何只以12戶計算報酬？蔡美雪則回稱是依被告徐朝芳跟她說算哪幾戶的，有當日對話錄音譯文可證（卷第101頁），可見原告自始未同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計算之依據。
㈧、爰依系爭契約乙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卷第161-163頁）：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公司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訴訟費用由被告徐朝芳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不爭執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間之契約爭議；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系爭契約乙實際簽約日期為114年9月，但倒填為112年9月1日（卷第54-55、79、140頁），惟否認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及被告尚積欠原告2,170,200元報酬未給付。
㈡、被告徐朝芳於112年4月間向蔡靖茲口頭說明時，係提出兩種投資方案：其一為以投資總金額為準，每年有10%利潤，投資兩年期滿後，無論系爭建案銷售情形，均可取回本金及20%之利潤；其二為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成結案後進行結算，利潤為投資總金額之30%，蔡靖茲選擇方案二進行投資。詎料蔡靖茲於114年4月間突向被告徐朝芳表示因原告所投資之4,000萬元另有他用，無法待系爭建案結案後再取回等語，要求立即取回本金4,000萬元，被告徐朝芳因而向蔡靖茲表示若要於投資滿兩年即取回本金，只能改為以方案一之方式給付報酬，即兩年利潤800萬元（計算式：4,000萬元×10%×2年＝800萬元）。然而，原告取回本金後，卻要求被告徐朝芳提高利潤至900萬元，經兩造多次協商，於114年9月間取得共識，折衷以系爭契約乙第4條之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形式上約定，及系爭契約乙後方所附之系爭總表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為8,650,800元。
㈢、114年10月5日被告徐朝芳與蔡靖茲間下列LINE對話訊息（下稱系爭訊息，卷第135頁），可徵系爭契約乙內容只是形式，而非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
　　徐朝芳：⒈合約當初是給你的會計師看的，這樣的合約你公司是否能開出這發票，你在好好想一想。⒉本金我沒拖欠。⒊您要提早結案，我按其他人投資的方式給。⒋上次妳說的數字我已經盡量給了。
　　蔡靖茲：關於第一點，我問會計師！第三點的提早結案延伸我們的認知落差，因為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
　　徐朝芳：合約書範本當初是給會計師，看你公司能開發票的名目，不是你能分到的金額。
　　蔡靖茲：112年4月、6月共投資你富比琚建案4,000萬元，因家人和會計師都要求要合約書，你才拿來我住家2樓的。
　　徐朝芳：為何妳手上沒有正式的合約書。
㈣、至於系爭契約甲，僅係提供予原告會計師參考之例稿，其上未有雙方用印，立合約書人亦非被告川鼎公司、甲乙雙方書寫相反等錯誤，顯非正式之契約；且系爭建案至114年6月止已成交15戶，是原告隨時可查詢之資料，被告根本不必隱瞞，然原告於114年9月間在系爭契約乙上用印，並接受以系爭總表12戶之實際銷售總金額計算其報酬並領取報酬支票，足見原告確係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而被告川鼎公司已付清。
㈤、退步言之，縱依系爭報酬條件計算原告之利潤，原告亦不得再向被告請求2,170,200元，蓋因系爭建案係於113年11月20日取得使用執照（卷第61頁），加計6個月後，原告投資期間之終止日應為114年5月20日，而系爭建案之A8、A11、A2、A6、A5等5戶斯時尚未點交，有上開5戶之房屋點交證明單可佐（卷第65-73頁），被告川鼎公司已超額給付原告報酬。　
㈥、答辯聲明：⑴原告先位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卷第145-146頁）。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經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用印，實際簽立日期為114年9月間；系爭總表上並無如同系爭契約乙一般由兩造用印或蓋騎縫章；原告就系爭建案共投資4,000萬元，並已取得被告川鼎公司以系爭總表12戶銷售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8,650,8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乙、系爭總表、存摺內頁等在卷可稽（卷第29-37頁）。而系爭總表上並無騎縫章及兩造用印，僅有被告川鼎公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亦經原告當庭提出原本供本院核閱無訛（卷第140頁），故此部分事實應堪先予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應依系爭報酬條件給付原告以系爭建案15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但實際僅以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應再給付原告系爭3戶之報酬2,170,200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⑴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抑或與被告徐朝芳成立投資契約？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有與原告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⑶若有，則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尚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之報酬？
㈢、就爭點⑴，本院審酌被告並不爭執本件係公司與公司間之投資契約爭議，且系爭契約乙用印之立合約書人為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起造人亦為被告川鼎公司，足見蔡靖茲及被告徐朝芳僅係代表各自之公司進行交易，是以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建案成立投資契約應可認定。
㈣、就爭點⑵，本院基於以下證據及理由，認被告川鼎公司與原告已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倘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他方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所得之心證度，降至證明度之下，而回復至待證事實未經證立之狀態，或另證明與待證事實不相容之別一事實，使法院得於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後，據以為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已提出系爭契約乙、系爭總表原本、原告已受領按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以證明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且系爭總表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堪信原告已有適當之證明。被告川鼎公司欲否認原告之主張，自應提出原告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之反證。
　⒉首查，⑴原告係於112年4月17日及112年6月13日分2次匯付投資款共4,000萬元。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後，除傳送匯款單予被告徐朝芳確認外，同時提醒被告徐朝芳「董事長，再麻煩你擬定合約喔!」被告徐朝芳亦於112年8月27日以LINE傳送系爭契約甲內容予原告閱覽（卷第27、97頁），並以被告徐朝芳所擔任負責人之另一家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簽約人。⑵114年10月9日上午，被告川鼎公司會計人員蔡美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靖茲之LINE對話中，蔡美雪要求原告所開立之發票須以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買受人並告以永勗公司之統一編號00000000，以利永勗公司報稅。同日下午，蔡美雪即告知蔡靖茲「蔡姐，你那會計師若沒問題，發票幫我改開川鼎建設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卷第115-119頁）。⑶系爭契約甲及乙，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⑷由上⑴⑵⑶，可以推知，原告投資之初，早在112年8月27日被告徐朝芳即承諾按系爭報酬條件給付，至於要以永勗公司名義或者以川鼎公司名義，為被告內部稅務考量。系爭契約甲非如被告徐朝芳所抗辯僅係供原告會計師試算可否作帳之用，應含有與蔡靖茲確認投資報酬計算方式之真意，雙方才會於114年9月結算時以被告川鼎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甲之內容補簽正式之系爭契約乙。
　⒊復依系爭契約乙內容，並參酌苗栗縣政府於113年11月26日核發之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卷第61頁），應認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系爭建案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實際成交總金額3%（即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報酬，與原告主張之系爭報酬條件相符。至被告川鼎公司抗辯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乙擔任管理、監造、交屋等事務，服務費亦非投資利潤云云，惟此應係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為方便作帳、規避賦稅等考量而於契約文字上所為之潤飾，不妨礙認定此為雙方就系爭建案投資報酬之約定。否則何以被告川鼎公司不按兩造最後協商決定之總金額修正系爭契約乙，反而願按12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予原告？又何以不約定按固定金額例如800萬元、或850萬元、或900萬元給付之？
　⒋被告川鼎公司固抗辯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原告嗣後已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云云，然此應由被告川鼎公司舉證已如前述，惟被告川鼎公司僅提出系爭訊息（卷第135頁）為證據。經本院細繹系爭訊息內容之前面另外3則訊息（卷第133頁），
　　蔡靖茲：理事長早安，關於投資回潤的事，我想我們約個時間坐下來喝個咖啡聊一下，不知可行嗎？
　　徐朝芳：其實就是金額認知上的問題。
　　蔡靖茲：對！我想我們認知上有落差…。
　　可見被告徐朝芳提出系爭訊息前，即明知原告與之就回潤金額認知有落差。若果原告選擇被告所辯稱之第二種投資方案（即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結後始返還本金及給付利潤），被告徐朝芳何須向蔡靖茲稱「本金我沒拖欠」，且雙方就「提早結案」一詞以及系爭契約乙之內容是否即為分潤之約定亦有爭執，蔡靖茲並向被告徐朝芳抗議「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再者系爭總表並無系爭契約乙之騎縫章或兩造用印亦如前述，若果系爭總表為系爭契約乙之一部分，在同時作成情況下，系爭總表應蓋用與系爭契約乙相同之印鑑，豈有另蓋被告川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之理。是以，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均不能作為原告選擇第二種投資方案以及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之證據。
　⒌從而，原告就其主張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已有適當之證明，應可採信。而被告川鼎公司雖否認原告上開主張，然所提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證明力不足。
㈤、就爭點⑶，系爭報酬條件係約定以系爭建案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實際總成交金額」3%計算服務費，故與系爭建案每一戶何時「點交」與買受人無涉。而系爭建案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者共15戶，不論按投資2年觀之，或按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觀之，均係成交15戶，總金額360,700,000元，有實價登錄查詢可憑，則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10,821,000元之報酬（計算式：360,700,000×3%＝10,821,000元），然被告川鼎公司僅給付原告8,650,800元之報酬，是以，原告向被告川鼎公司請求給付剩餘之報酬2,170,200元（計算式：10,821,000元-8,650,800元＝2,170,200元），即屬有據。
㈥、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乙，請求被告川鼎公司給付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9日（回證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就備位之訴即無庸續予論斷，附此敘明。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凃庭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68號

原      告  金埕投資有限公司（原名稱：高田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靖茲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川鼎建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徐朝芳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壹拾柒萬

零貳佰元，及自民國（下同）一一五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供擔保柒拾貳萬參仟元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川鼎

建設有限公司如以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川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被

    告徐朝芳於111年12月17日以「有沒有興趣合作一個建案，5

    000兩年賺0000-0000，透天的，竹南台積電旁邊」等語為由

    ，向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蔡靖茲邀約投資苗栗縣竹南鎮之富比

    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有LINE對話截圖可憑（卷第89頁

    ），雙方約定以公司名義合作系爭建案，由原告出資4,000

    萬元，投資期間2年，投資報酬之計算方式則為自112年9月1

    日起至使用執照取得後6個月止，按系爭建案「實際成交總

    金額」3%計算（下稱系爭報酬條件）。

㈡、原告已於112年4月17日匯款1,200萬元、及於112年6月13日匯

    款2,800萬元，均匯入被告徐朝芳指定之個人帳戶。被告徐

    朝芳則簽發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面額1,200萬元之遠期支

    票1紙及到期日為114年6月12日面額2,800萬元之遠期支票1

    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予原告，作為返還出資額本金4,000

    萬元之擔保，系爭擔保支票之到期日均為原告匯款日後2年

    即明。被告徐朝芳另於112年8月27日提出未用印之「乙方：

    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亦為被告徐朝芳）為立合

    約書人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甲）予

    原告，系爭契約甲並載有系爭報酬條件。上情有匯款單、系

    爭支票照片、系爭契約甲可佐（卷第23-27、91-93頁）。

㈢、投資期限屆滿後，原告已兌領被告徐朝芳簽發之系爭擔保支

    票4,000萬元無誤。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日期為113年11月

    26日，加計6個月後即為114年5月26日。兩造於114年9月間

    開始進行結算時，因涉及兩造公司之會計師作帳、發票報稅

    等問題，需要有合約書為憑，被告徐朝芳再於114年10月13

    日交付更新版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乙），立合約書人自「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更改為「

    乙方：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即被告川鼎公司，契約日期則倒

    填仍維持在112年9月1日，系爭報酬條件亦不變，原告及被

    告川鼎公司並於系爭契約乙用印，有系爭契約乙可證（卷第

    33-35頁）。

㈣、經原告於實價登錄網站查詢，系爭建案於原告投資期間已成

    交15戶，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

    共15筆，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結果可證（卷

    第39頁）。詎料實際進行結算時，兩造對於投資報酬金額發

    生爭議，被告徐朝芳僅核算系爭建案其中12戶，銷售總金額

    288,360,000元之3%投資報酬即8,650,800元予原告（計算式

    ：288,360,000元×3%＝8,650,800元），被告川鼎公司並簽發

    2紙支票面額各4,325,400元予原告兌領，此有支票影本、存

    摺內頁影本、被告川鼎建設提供予原告之銷售總表為證（卷

    第29、37頁）。

㈤、經原告核對，被告徐朝芳漏算系爭建案B棟3號、B棟2號、A棟

    5號（下稱系爭3戶），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共7,234萬元

    ，有實價登錄資料為憑（卷第39、47頁）。是以，被告川鼎

    公司尚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

    即2,170,200元（計算式：72,340,000元×3%＝2,170,200元）

    。

㈥、因系爭建案乃被告徐朝芳出面邀約原告投資，原告所投資4,0

    00萬元亦係匯至被告徐朝芳私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又係以其

    個人名義簽發系爭支票作為返還投資款之擔保。是以，系爭

    報酬條件亦可能存在於原告與被告徐朝芳間，故備位聲明被

    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

    酬即2,170,200元。

㈦、被告川鼎公司、徐朝芳（下合稱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建案共

    有兩種投資方案，兩造最終折衷協議以卷第37頁之12戶銷售

    總表（下稱系爭總表）作為給付原告報酬之依據云云。惟系

    爭總表為被告單方面製作，原告並未同意，亦非系爭契約乙

    之「附件」，此觀系爭總表並無原告用印，且無騎縫章即明

    。又被告迄今未提出所謂有兩種投資方案證據，以及原告同

    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依據之證據；再者，原告於114

    年10月間赴被告川鼎公司領取投資報酬支票時，即當場向被

    告川鼎公司會計即訴外人蔡美雪質問為何只以12戶計算報酬

    ？蔡美雪則回稱是依被告徐朝芳跟她說算哪幾戶的，有當日

    對話錄音譯文可證（卷第101頁），可見原告自始未同意以

    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計算之依據。

㈧、爰依系爭契約乙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卷第161-163頁）：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

    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公司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訴

    訟費用由被告徐朝芳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不爭執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間之契約爭議；系爭契約

    乙形式上真正；系爭契約乙實際簽約日期為114年9月，但倒

    填為112年9月1日（卷第54-55、79、140頁），惟否認兩造

    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及被告尚積欠原告2,170,200元

    報酬未給付。

㈡、被告徐朝芳於112年4月間向蔡靖茲口頭說明時，係提出兩種

    投資方案：其一為以投資總金額為準，每年有10%利潤，投

    資兩年期滿後，無論系爭建案銷售情形，均可取回本金及20

    %之利潤；其二為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成結案後進行結算，

    利潤為投資總金額之30%，蔡靖茲選擇方案二進行投資。詎

    料蔡靖茲於114年4月間突向被告徐朝芳表示因原告所投資之

    4,000萬元另有他用，無法待系爭建案結案後再取回等語，

    要求立即取回本金4,000萬元，被告徐朝芳因而向蔡靖茲表

    示若要於投資滿兩年即取回本金，只能改為以方案一之方式

    給付報酬，即兩年利潤800萬元（計算式：4,000萬元×10%×2

    年＝800萬元）。然而，原告取回本金後，卻要求被告徐朝芳

    提高利潤至900萬元，經兩造多次協商，於114年9月間取得

    共識，折衷以系爭契約乙第4條之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

    費2%之形式上約定，及系爭契約乙後方所附之系爭總表12戶

    計算原告之報酬為8,650,800元。

㈢、114年10月5日被告徐朝芳與蔡靖茲間下列LINE對話訊息（下

    稱系爭訊息，卷第135頁），可徵系爭契約乙內容只是形式

    ，而非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

　　徐朝芳：⒈合約當初是給你的會計師看的，這樣的合約你公

    司是否能開出這發票，你在好好想一想。⒉本金我沒拖欠。⒊

    您要提早結案，我按其他人投資的方式給。⒋上次妳說的數

    字我已經盡量給了。

　　蔡靖茲：關於第一點，我問會計師！第三點的提早結案延伸

    我們的認知落差，因為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

    錢只有算12戶。

　　徐朝芳：合約書範本當初是給會計師，看你公司能開發票的

    名目，不是你能分到的金額。

　　蔡靖茲：112年4月、6月共投資你富比琚建案4,000萬元，因

    家人和會計師都要求要合約書，你才拿來我住家2樓的。

　　徐朝芳：為何妳手上沒有正式的合約書。

㈣、至於系爭契約甲，僅係提供予原告會計師參考之例稿，其上

    未有雙方用印，立合約書人亦非被告川鼎公司、甲乙雙方書

    寫相反等錯誤，顯非正式之契約；且系爭建案至114年6月止

    已成交15戶，是原告隨時可查詢之資料，被告根本不必隱瞞

    ，然原告於114年9月間在系爭契約乙上用印，並接受以系爭

    總表12戶之實際銷售總金額計算其報酬並領取報酬支票，足

    見原告確係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而被告川鼎公

    司已付清。

㈤、退步言之，縱依系爭報酬條件計算原告之利潤，原告亦不得

    再向被告請求2,170,200元，蓋因系爭建案係於113年11月20

    日取得使用執照（卷第61頁），加計6個月後，原告投資期

    間之終止日應為114年5月20日，而系爭建案之A8、A11、A2

    、A6、A5等5戶斯時尚未點交，有上開5戶之房屋點交證明單

    可佐（卷第65-73頁），被告川鼎公司已超額給付原告報酬

    。　

㈥、答辯聲明：⑴原告先位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卷

    第145-146頁）。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經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用印，實際

    簽立日期為114年9月間；系爭總表上並無如同系爭契約乙一

    般由兩造用印或蓋騎縫章；原告就系爭建案共投資4,000萬

    元，並已取得被告川鼎公司以系爭總表12戶銷售總金額3%計

    算之報酬8,650,8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

    約乙、系爭總表、存摺內頁等在卷可稽（卷第29-37頁）。

    而系爭總表上並無騎縫章及兩造用印，僅有被告川鼎公司之

    統一發票專用章，亦經原告當庭提出原本供本院核閱無訛（

    卷第140頁），故此部分事實應堪先予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應依系爭報酬條件給付

    原告以系爭建案15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但實際

    僅以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應再給付原告系爭3戶之報酬2,1

    70,200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

    件爭點厥為：⑴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抑或與被告徐朝芳成

    立投資契約？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有與原告達

    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⑶若有，則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

    朝芳是否尚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之報酬？

㈢、就爭點⑴，本院審酌被告並不爭執本件係公司與公司間之投資

    契約爭議，且系爭契約乙用印之立合約書人為原告及被告川

    鼎公司，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起造人亦為被告川鼎公司，足

    見蔡靖茲及被告徐朝芳僅係代表各自之公司進行交易，是以

    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建案成立投資契約應可認定。

㈣、就爭點⑵，本院基於以下證據及理由，認被告川鼎公司與原告

    已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倘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他方

    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

    所得之心證度，降至證明度之下，而回復至待證事實未經證

    立之狀態，或另證明與待證事實不相容之別一事實，使法院

    得於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

    實之真偽後，據以為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已提出系爭契約乙、系

    爭總表原本、原告已受領按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

    以證明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且系

    爭總表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堪信原告已有適當之證明。被

    告川鼎公司欲否認原告之主張，自應提出原告同意其投資報

    酬為8,650,800元之反證。

　⒉首查，⑴原告係於112年4月17日及112年6月13日分2次匯付投

    資款共4,000萬元。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後，除傳送匯

    款單予被告徐朝芳確認外，同時提醒被告徐朝芳「董事長，

    再麻煩你擬定合約喔!」被告徐朝芳亦於112年8月27日以LIN

    E傳送系爭契約甲內容予原告閱覽（卷第27、97頁），並以

    被告徐朝芳所擔任負責人之另一家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

    簽約人。⑵114年10月9日上午，被告川鼎公司會計人員蔡美

    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靖茲之LINE對話中，蔡美雪要求原告

    所開立之發票須以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買受人並告以永

    勗公司之統一編號00000000，以利永勗公司報稅。同日下午

    ，蔡美雪即告知蔡靖茲「蔡姐，你那會計師若沒問題，發票

    幫我改開川鼎建設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卷第115-11

    9頁）。⑶系爭契約甲及乙，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⑷由上⑴

    ⑵⑶，可以推知，原告投資之初，早在112年8月27日被告徐朝

    芳即承諾按系爭報酬條件給付，至於要以永勗公司名義或者

    以川鼎公司名義，為被告內部稅務考量。系爭契約甲非如被

    告徐朝芳所抗辯僅係供原告會計師試算可否作帳之用，應含

    有與蔡靖茲確認投資報酬計算方式之真意，雙方才會於114

    年9月結算時以被告川鼎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甲之內容補簽

    正式之系爭契約乙。

　⒊復依系爭契約乙內容，並參酌苗栗縣政府於113年11月26日核

    發之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卷第61頁），應認被告川鼎公司應

    給付原告系爭建案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實

    際成交總金額3%（即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報酬

    ，與原告主張之系爭報酬條件相符。至被告川鼎公司抗辯原

    告並未依系爭契約乙擔任管理、監造、交屋等事務，服務費

    亦非投資利潤云云，惟此應係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為方便作

    帳、規避賦稅等考量而於契約文字上所為之潤飾，不妨礙認

    定此為雙方就系爭建案投資報酬之約定。否則何以被告川鼎

    公司不按兩造最後協商決定之總金額修正系爭契約乙，反而

    願按12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予原告？又何以不約

    定按固定金額例如800萬元、或850萬元、或900萬元給付之

    ？

　⒋被告川鼎公司固抗辯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原告嗣後

    已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云云，然此應由被告川鼎公

    司舉證已如前述，惟被告川鼎公司僅提出系爭訊息（卷第13

    5頁）為證據。經本院細繹系爭訊息內容之前面另外3則訊息

    （卷第133頁），

　　蔡靖茲：理事長早安，關於投資回潤的事，我想我們約個時間坐下來喝個咖啡聊一下，不知可行嗎？

　　徐朝芳：其實就是金額認知上的問題。

　　蔡靖茲：對！我想我們認知上有落差…。

　　可見被告徐朝芳提出系爭訊息前，即明知原告與之就回潤金

    額認知有落差。若果原告選擇被告所辯稱之第二種投資方案

    （即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結後始返還本金及給付利潤），被

    告徐朝芳何須向蔡靖茲稱「本金我沒拖欠」，且雙方就「提

    早結案」一詞以及系爭契約乙之內容是否即為分潤之約定亦

    有爭執，蔡靖茲並向被告徐朝芳抗議「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

    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再者系爭總表並無系爭契

    約乙之騎縫章或兩造用印亦如前述，若果系爭總表為系爭契

    約乙之一部分，在同時作成情況下，系爭總表應蓋用與系爭

    契約乙相同之印鑑，豈有另蓋被告川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

    之理。是以，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均不能作為原告選擇第二

    種投資方案以及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之證據。

　⒌從而，原告就其主張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

    意，已有適當之證明，應可採信。而被告川鼎公司雖否認原

    告上開主張，然所提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證明力不足。

㈤、就爭點⑶，系爭報酬條件係約定以系爭建案112年9月1日起至1

    14年5月26日止「實際總成交金額」3%計算服務費，故與系

    爭建案每一戶何時「點交」與買受人無涉。而系爭建案實價

    登錄資訊顯示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

    之間者共15戶，不論按投資2年觀之，或按取得使用執照後6

    個月內觀之，均係成交15戶，總金額360,700,000元，有實

    價登錄查詢可憑，則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10,821,000元

    之報酬（計算式：360,700,000×3%＝10,821,000元），然被

    告川鼎公司僅給付原告8,650,800元之報酬，是以，原告向

    被告川鼎公司請求給付剩餘之報酬2,170,200元（計算式：1

    0,821,000元-8,650,800元＝2,170,200元），即屬有據。

㈥、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乙，請求被告川鼎公司給付2,170,2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9日（回證卷第5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就備位之訴即無庸續予

    論斷，附此敘明。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

    不合，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凃庭姍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68號

原      告  金埕投資有限公司（原名稱：高田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靖茲  

訴訟代理人  陳新佳律師

被      告  川鼎建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徐朝芳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陳弈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及自民國（下同）一一五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供擔保柒拾貳萬參仟元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如以貳佰壹拾柒萬零貳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川鼎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川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徐朝芳於111年12月17日以「有沒有興趣合作一個建案，5000兩年賺0000-0000，透天的，竹南台積電旁邊」等語為由，向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蔡靖茲邀約投資苗栗縣竹南鎮之富比琚建案（下稱系爭建案），有LINE對話截圖可憑（卷第89頁），雙方約定以公司名義合作系爭建案，由原告出資4,000萬元，投資期間2年，投資報酬之計算方式則為自112年9月1日起至使用執照取得後6個月止，按系爭建案「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下稱系爭報酬條件）。

㈡、原告已於112年4月17日匯款1,200萬元、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2,800萬元，均匯入被告徐朝芳指定之個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則簽發到期日為114年4月16日面額1,200萬元之遠期支票1紙及到期日為114年6月12日面額2,800萬元之遠期支票1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予原告，作為返還出資額本金4,000萬元之擔保，系爭擔保支票之到期日均為原告匯款日後2年即明。被告徐朝芳另於112年8月27日提出未用印之「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亦為被告徐朝芳）為立合約書人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甲）予原告，系爭契約甲並載有系爭報酬條件。上情有匯款單、系爭支票照片、系爭契約甲可佐（卷第23-27、91-93頁）。

㈢、投資期限屆滿後，原告已兌領被告徐朝芳簽發之系爭擔保支票4,000萬元無誤。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日期為113年11月26日，加計6個月後即為114年5月26日。兩造於114年9月間開始進行結算時，因涉及兩造公司之會計師作帳、發票報稅等問題，需要有合約書為憑，被告徐朝芳再於114年10月13日交付更新版之「不動產全案管理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乙），立合約書人自「乙方：永勗建設有限公司」更改為「乙方：川鼎建設有限公司」即被告川鼎公司，契約日期則倒填仍維持在112年9月1日，系爭報酬條件亦不變，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並於系爭契約乙用印，有系爭契約乙可證（卷第33-35頁）。

㈣、經原告於實價登錄網站查詢，系爭建案於原告投資期間已成交15戶，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共15筆，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結果可證（卷第39頁）。詎料實際進行結算時，兩造對於投資報酬金額發生爭議，被告徐朝芳僅核算系爭建案其中12戶，銷售總金額288,360,000元之3%投資報酬即8,650,800元予原告（計算式：288,360,000元×3%＝8,650,800元），被告川鼎公司並簽發2紙支票面額各4,325,400元予原告兌領，此有支票影本、存摺內頁影本、被告川鼎建設提供予原告之銷售總表為證（卷第29、37頁）。

㈤、經原告核對，被告徐朝芳漏算系爭建案B棟3號、B棟2號、A棟5號（下稱系爭3戶），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共7,234萬元，有實價登錄資料為憑（卷第39、47頁）。是以，被告川鼎公司尚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即2,170,200元（計算式：72,340,000元×3%＝2,170,200元）。

㈥、因系爭建案乃被告徐朝芳出面邀約原告投資，原告所投資4,000萬元亦係匯至被告徐朝芳私人帳戶，被告徐朝芳又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發系爭支票作為返還投資款之擔保。是以，系爭報酬條件亦可能存在於原告與被告徐朝芳間，故備位聲明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按系爭3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即2,170,200元。

㈦、被告川鼎公司、徐朝芳（下合稱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兩造最終折衷協議以卷第37頁之12戶銷售總表（下稱系爭總表）作為給付原告報酬之依據云云。惟系爭總表為被告單方面製作，原告並未同意，亦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此觀系爭總表並無原告用印，且無騎縫章即明。又被告迄今未提出所謂有兩種投資方案證據，以及原告同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依據之證據；再者，原告於114年10月間赴被告川鼎公司領取投資報酬支票時，即當場向被告川鼎公司會計即訴外人蔡美雪質問為何只以12戶計算報酬？蔡美雪則回稱是依被告徐朝芳跟她說算哪幾戶的，有當日對話錄音譯文可證（卷第101頁），可見原告自始未同意以系爭總表作為報酬給付計算之依據。

㈧、爰依系爭契約乙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卷第161-163頁）：

　⒈先位聲明：⑴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訴訟費用由被告川鼎公司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備位聲明：⑴被告徐朝芳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⑵訴訟費用由被告徐朝芳負擔。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以：

㈠、不爭執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間之契約爭議；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系爭契約乙實際簽約日期為114年9月，但倒填為112年9月1日（卷第54-55、79、140頁），惟否認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及被告尚積欠原告2,170,200元報酬未給付。

㈡、被告徐朝芳於112年4月間向蔡靖茲口頭說明時，係提出兩種投資方案：其一為以投資總金額為準，每年有10%利潤，投資兩年期滿後，無論系爭建案銷售情形，均可取回本金及20%之利潤；其二為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成結案後進行結算，利潤為投資總金額之30%，蔡靖茲選擇方案二進行投資。詎料蔡靖茲於114年4月間突向被告徐朝芳表示因原告所投資之4,000萬元另有他用，無法待系爭建案結案後再取回等語，要求立即取回本金4,000萬元，被告徐朝芳因而向蔡靖茲表示若要於投資滿兩年即取回本金，只能改為以方案一之方式給付報酬，即兩年利潤800萬元（計算式：4,000萬元×10%×2年＝800萬元）。然而，原告取回本金後，卻要求被告徐朝芳提高利潤至900萬元，經兩造多次協商，於114年9月間取得共識，折衷以系爭契約乙第4條之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形式上約定，及系爭契約乙後方所附之系爭總表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為8,650,800元。

㈢、114年10月5日被告徐朝芳與蔡靖茲間下列LINE對話訊息（下稱系爭訊息，卷第135頁），可徵系爭契約乙內容只是形式，而非兩造間達成系爭報酬條件。

　　徐朝芳：⒈合約當初是給你的會計師看的，這樣的合約你公司是否能開出這發票，你在好好想一想。⒉本金我沒拖欠。⒊您要提早結案，我按其他人投資的方式給。⒋上次妳說的數字我已經盡量給了。

　　蔡靖茲：關於第一點，我問會計師！第三點的提早結案延伸我們的認知落差，因為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

　　徐朝芳：合約書範本當初是給會計師，看你公司能開發票的名目，不是你能分到的金額。

　　蔡靖茲：112年4月、6月共投資你富比琚建案4,000萬元，因家人和會計師都要求要合約書，你才拿來我住家2樓的。

　　徐朝芳：為何妳手上沒有正式的合約書。

㈣、至於系爭契約甲，僅係提供予原告會計師參考之例稿，其上未有雙方用印，立合約書人亦非被告川鼎公司、甲乙雙方書寫相反等錯誤，顯非正式之契約；且系爭建案至114年6月止已成交15戶，是原告隨時可查詢之資料，被告根本不必隱瞞，然原告於114年9月間在系爭契約乙上用印，並接受以系爭總表12戶之實際銷售總金額計算其報酬並領取報酬支票，足見原告確係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而被告川鼎公司已付清。

㈤、退步言之，縱依系爭報酬條件計算原告之利潤，原告亦不得再向被告請求2,170,200元，蓋因系爭建案係於113年11月20日取得使用執照（卷第61頁），加計6個月後，原告投資期間之終止日應為114年5月20日，而系爭建案之A8、A11、A2、A6、A5等5戶斯時尚未點交，有上開5戶之房屋點交證明單可佐（卷第65-73頁），被告川鼎公司已超額給付原告報酬。　

㈥、答辯聲明：⑴原告先位及備位聲明均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⑶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卷第145-146頁）。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契約乙形式上真正，經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用印，實際簽立日期為114年9月間；系爭總表上並無如同系爭契約乙一般由兩造用印或蓋騎縫章；原告就系爭建案共投資4,000萬元，並已取得被告川鼎公司以系爭總表12戶銷售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8,650,8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乙、系爭總表、存摺內頁等在卷可稽（卷第29-37頁）。而系爭總表上並無騎縫章及兩造用印，僅有被告川鼎公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亦經原告當庭提出原本供本院核閱無訛（卷第140頁），故此部分事實應堪先予認定。

㈡、原告主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應依系爭報酬條件給付原告以系爭建案15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但實際僅以12戶計算原告之報酬，應再給付原告系爭3戶之報酬2,170,200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爭點厥為：⑴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抑或與被告徐朝芳成立投資契約？⑵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有與原告達成系爭報酬條件之合意？⑶若有，則被告川鼎公司或被告徐朝芳是否尚應給付原告2,170,200元之報酬？

㈢、就爭點⑴，本院審酌被告並不爭執本件係公司與公司間之投資契約爭議，且系爭契約乙用印之立合約書人為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系爭建案之使用執照起造人亦為被告川鼎公司，足見蔡靖茲及被告徐朝芳僅係代表各自之公司進行交易，是以原告係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建案成立投資契約應可認定。

㈣、就爭點⑵，本院基於以下證據及理由，認被告川鼎公司與原告已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倘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他方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以使法院就該待證事實所得之心證度，降至證明度之下，而回復至待證事實未經證立之狀態，或另證明與待證事實不相容之別一事實，使法院得於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後，據以為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4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已提出系爭契約乙、系爭總表原本、原告已受領按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以證明原告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且系爭總表非系爭契約乙之附件，堪信原告已有適當之證明。被告川鼎公司欲否認原告之主張，自應提出原告同意其投資報酬為8,650,800元之反證。

　⒉首查，⑴原告係於112年4月17日及112年6月13日分2次匯付投資款共4,000萬元。原告於112年6月13日匯款後，除傳送匯款單予被告徐朝芳確認外，同時提醒被告徐朝芳「董事長，再麻煩你擬定合約喔!」被告徐朝芳亦於112年8月27日以LINE傳送系爭契約甲內容予原告閱覽（卷第27、97頁），並以被告徐朝芳所擔任負責人之另一家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簽約人。⑵114年10月9日上午，被告川鼎公司會計人員蔡美雪與原告法定代理人蔡靖茲之LINE對話中，蔡美雪要求原告所開立之發票須以永勗建設有限公司名義為買受人並告以永勗公司之統一編號00000000，以利永勗公司報稅。同日下午，蔡美雪即告知蔡靖茲「蔡姐，你那會計師若沒問題，發票幫我改開川鼎建設有限公司，統編00000000」（卷第115-119頁）。⑶系爭契約甲及乙，兩者內容幾乎完全相同。⑷由上⑴⑵⑶，可以推知，原告投資之初，早在112年8月27日被告徐朝芳即承諾按系爭報酬條件給付，至於要以永勗公司名義或者以川鼎公司名義，為被告內部稅務考量。系爭契約甲非如被告徐朝芳所抗辯僅係供原告會計師試算可否作帳之用，應含有與蔡靖茲確認投資報酬計算方式之真意，雙方才會於114年9月結算時以被告川鼎公司名義就系爭契約甲之內容補簽正式之系爭契約乙。

　⒊復依系爭契約乙內容，並參酌苗栗縣政府於113年11月26日核發之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卷第61頁），應認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系爭建案自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實際成交總金額3%（即銷售服務費1%+管理服務費2%）之報酬，與原告主張之系爭報酬條件相符。至被告川鼎公司抗辯原告並未依系爭契約乙擔任管理、監造、交屋等事務，服務費亦非投資利潤云云，惟此應係原告及被告川鼎公司為方便作帳、規避賦稅等考量而於契約文字上所為之潤飾，不妨礙認定此為雙方就系爭建案投資報酬之約定。否則何以被告川鼎公司不按兩造最後協商決定之總金額修正系爭契約乙，反而願按12戶實際成交總金額3%計算之報酬予原告？又何以不約定按固定金額例如800萬元、或850萬元、或900萬元給付之？

　⒋被告川鼎公司固抗辯系爭建案共有兩種投資方案，原告嗣後已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云云，然此應由被告川鼎公司舉證已如前述，惟被告川鼎公司僅提出系爭訊息（卷第135頁）為證據。經本院細繹系爭訊息內容之前面另外3則訊息（卷第133頁），

　　蔡靖茲：理事長早安，關於投資回潤的事，我想我們約個時間坐下來喝個咖啡聊一下，不知可行嗎？

　　徐朝芳：其實就是金額認知上的問題。

　　蔡靖茲：對！我想我們認知上有落差…。

　　可見被告徐朝芳提出系爭訊息前，即明知原告與之就回潤金額認知有落差。若果原告選擇被告所辯稱之第二種投資方案（即系爭建案全部銷售完結後始返還本金及給付利潤），被告徐朝芳何須向蔡靖茲稱「本金我沒拖欠」，且雙方就「提早結案」一詞以及系爭契約乙之內容是否即為分潤之約定亦有爭執，蔡靖茲並向被告徐朝芳抗議「實價登錄已經銷售15戶，你分潤的價錢只有算12戶」；再者系爭總表並無系爭契約乙之騎縫章或兩造用印亦如前述，若果系爭總表為系爭契約乙之一部分，在同時作成情況下，系爭總表應蓋用與系爭契約乙相同之印鑑，豈有另蓋被告川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之理。是以，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均不能作為原告選擇第二種投資方案以及同意以系爭總表12戶計算報酬之證據。

　⒌從而，原告就其主張與被告川鼎公司就系爭報酬條件達成合意，已有適當之證明，應可採信。而被告川鼎公司雖否認原告上開主張，然所提系爭訊息及系爭總表證明力不足。

㈤、就爭點⑶，系爭報酬條件係約定以系爭建案112年9月1日起至114年5月26日止「實際總成交金額」3%計算服務費，故與系爭建案每一戶何時「點交」與買受人無涉。而系爭建案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交易日期落在112年11月28日至113年11月24日之間者共15戶，不論按投資2年觀之，或按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觀之，均係成交15戶，總金額360,700,000元，有實價登錄查詢可憑，則被告川鼎公司應給付原告10,821,000元之報酬（計算式：360,700,000×3%＝10,821,000元），然被告川鼎公司僅給付原告8,650,800元之報酬，是以，原告向被告川鼎公司請求給付剩餘之報酬2,170,200元（計算式：10,821,000元-8,650,800元＝2,170,200元），即屬有據。

㈥、綜上，原告依系爭契約乙，請求被告川鼎公司給付2,170,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1月9日（回證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就備位之訴即無庸續予論斷，附此敘明。

四、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書記官　凃庭姍



